附件6

组织全面检查责任分工表

	序号
	督查对象
	责任处室(单位)

	1
	注册城市规划师继续教育培训机构
	厅规划处

	2
	注册房地产估价师、物业管理师继续教育培训机构
	厅房产处

	3
	注册工程监理师、勘察设计师、建筑师继续教育培训机构
	厅设科处

	4
	“六大员”及继续教育、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机构；建设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。
	省建设发展中心、               各市州住建委

	5
	建筑施工企业特种作业人员、安管人员考核机构
	省质安总站、                   各市州住建委

	6
	注册工程造价师继续教育培训机构、造价员考核机构
	省标准定额总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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